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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關務署性騷擾防治申訴及懲戒 

處理要點修正總說明 
 

本署性騷擾防治申訴及懲戒處理要點(以下簡稱本要點)係依據性別

工作平等法第十三條第一項、性騷擾防治法第七條訂定，自九十一年五

月九日下達施行，期間經歷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、九十九年三月二

十三日及一百零二年三月四日修正。本次係依臺北市政府一百零五年七

月五日府授社婦幼字第一０五三九八二六五００號函修正。 

鑒於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騷擾防治法立法意旨係分別防治職場環境

及非執行職務間之性騷擾事件，又主管機關分別為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及

社會局，前開二局亦分別依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

定準則及性騷擾防治準則訂有措施範本。為秉持反性騷擾一貫立場，並

期規範周妥完備，爰重行檢視修正本要點，修正重點如下： 

一、修正本要點訂定依據。(修正規定第一點) 

二、修正本要點適用對象。(修正規定第一點、第二點) 

三三三三、、、、增修本要點性騷擾防治措施。(修正規定第四點) 

四、增訂性騷擾申訴管道。(修正規定第五點) 

五、增訂當事人為派遣勞工之調查機制規定。(修正規定第六點) 

六、修正行為人為本署所屬機關首長時之申訴機關。(修正規定第七點) 

七、修正受理申訴案件辦理程序。(修正規定第九點、第十三點) 

八、修正有關申訴案件經撤回後就同一事由再行申訴得不予受理文字。(

修正規定第八點、第十點) 

九、參酌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第十一條及

性騷擾防治法第十三條第五項規定，增修本要點救濟程序規定。（修

正規定第十四點、第十五點） 


